
昌平区司法局

车钥匙随便放置 他人肇事车主有责

近日， 读者梁凤飞向本报咨
询。 她说， 两年前经考核、 面试
等一系列程序， 公司录用了她。
前段时间 ， 她因病住院4个月 ，
花费不少医药费。 尽管这样， 她
的病还没治愈。

梁凤飞说， 前几天， 医生告
诉她 ： 她不仅要继续治病一个
月， 要是效果不好， 病情没有明
显好转， 还需转到另外一家大型
医院救治。 据此， 她又向公司提
交了一个月的病假条。

然而， 公司不但不准许她继
续休假， 还很不近人情地与她解
除合同。 现在， 她想知道： 公司
这样做， 符不符合法律规定？ 如
果公司违法， 她是否可以要求支
付赔偿金？

法律分析
结合梁凤飞讲述的经过， 可

以作这样一个判断： 公司的做法
不违法， 她无权要求公司支付赔
偿金。 其法律依据是：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七条

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
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
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
偿金。” 即用人单位必须向员工
支付赔偿金的前提是 “违反本法
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与之对应， 公司究竟应否向
梁凤飞支付赔偿金， 应当取决于
其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是否违
法。 本案中， 公司的做法没有违
反法律规定， 其原因是：

一方面， 梁凤飞已超过法定
的医疗期。

医疗期是指企业职工因患病
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
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对此，
《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
疗期规定》 第三条规定：“企业职
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 需要停
止工作医疗时， 根据本人实际参
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
限， 给予三个月到二十四个月的
医疗期：（一） 实际工作年限十年
以下的，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

以下的为三个月； 五年以上的为
六个月。 （二）实际工作年限十年
以上的，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
以下的为六个月； 五年以上十年
以下的为九个月； 十年以上十五
年以下的为十二个月； 十五年以
上二十年以下的为十八个月；二
十年以上的为二十四个月。 ”

由于梁凤飞就业后一直在本
公司上班且年限为2年 ， 因此 ，
她可以停止工作治病、 公司不得
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为3个月 。
事实上， 她已经离职治病4个月，
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

另一方面， 在劳动关系中 ，
无论员工从事原工作或从事用人
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 其中一个
必要条件就是员工具备能够到岗

工作的身心健康条件。 不具备该
条件而要求员工工作的， 不仅会
有损员工本人的身心健康， 也与
保护员工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
价值取向相悖。

正因为如此 ， 《劳动合同
法》 第四十条第 （二） 项规定，
劳动者患病， 在规定的医疗期满
后不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
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本案中， 梁凤飞在医疗期届
满甚至已经超过一个月的情况
下 ， 仍然因病向公司提交病假
条， 这意味着她还不具备从事原
工作或从事另行安排工作的基本
条件， 公司据此解除劳动合同并
不为过。 颜梅生 法官

案情简介：
张某与妻子刘某婚后， 以张

某名义购买了一套房屋， 首付款
由张某父母出资， 其余房款以张
某名义办理贷款，由张某、刘某夫
妻二人按月共同还贷。 房屋登记
在张某名下。 后来夫妻二人逐渐
失和，闹到要离婚的地步，双方为
房产归属争执不休。 丈夫张某认
为，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规
定，父母为其购房出资，并登记在
其个人名下， 房屋应属于其个人
财产。而妻子刘某认为，应适用婚
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在
婚姻存续期间， 张某父母为双方
购置房屋出资， 应当认定为是对
刘某、张某夫妻双方的赠与，而且
二人一直共同负担房屋贷款，该
房屋应属夫妻共同财产。 无奈之

下， 丈夫张某来到流村法律援助
工作站咨询。

法律分析：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与婚姻

法司法解释（三）均规定了婚后父
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情况， 但房
屋归属认定结果则截然相反。 婚
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
二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后， 父母
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 该出资
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
外。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
第一款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
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 产权登
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 可按照
婚姻法第十八条第 （三） 项的规
定， 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
与， 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

的个人财产。 ”
解读上述两条文可知， 婚姻

法司法解释（二）、（三）中规定的
父母“出资”分别适用于部分与全
额出资的情形。 婚姻法司法解释
（三）第七条第一款，因“出资”后
缀的是“不动产”，即该“出资”的
对价是完整的不动产所有权，因
此该出资指全款出资。 而婚姻法
司法解释 （二） 第二十二条中的
“出资”应理解为部分出资，因为
在父母未支付房屋全部款项时，
父母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 从而
其无权决定将房屋赠与自己子
女， 虽然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
名下， 但涉及到婚后取得以及夫
妻共同还贷支付其余房款的情
形， 导致该房屋所有权性质应为
夫妻共同财产，而非个人财产，故
在此情形下， 父母的部分出资在

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视为对夫
妻双方的赠与。

简单说来， 婚后父母部分出
资购房的一般认为是夫妻共同财
产， 父母全额出资购房且房屋登
记在出资方子女一人名下的，一
般认为是出资方子女个人财产。

在向张某解释清楚后， 工作
人员也劝说张某耐心与妻子刘某
沟通，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共同
经营好婚姻生活。

【维权】11专题

医疗期满仍需治疗
单位可以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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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曾是个体工商户肖某

的员工。 离职时， 肖某出具
过拖欠我6个月工资的欠条。
此后 ， 由于肖某躲着不见 ，
我一直索要未果。

时隔两年后 ， 我意外在
一家超市三楼遇到肖某， 即
拦住他， 要求清偿债务。 肖
某先是以没有带钱推托， 接
着又提出上卫生间。

我在卫生间门口等候10
多分钟， 见里面没有动静就
进去查看， 发现肖某在悄悄
爬窗逃跑时坠地身亡。 肖某
家属知道这个情况后， 以我
限制肖某人身自由、 造成肖
某精神压力和痛苦， 致使其
为摆脱我而坠楼为由， 要我
承担赔偿责任。

请问： 肖某家属的理由
成立吗？

读者： 孔晓琳

孔晓琳读者：
肖 某 家 属 的 理 由 不 能

成立。
根据 《侵权责任法 》 的

规定， 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
必须同时具备四个要素， 即
加害行为、 过错、 损害事实、
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
因果关系。 与之对应， 你的
行为恰恰不在其列：

一方面， 你的行为并不
违法。

劳动者就其欠薪可以通
过公力救济和自力救济两种
途径实现清偿， 而自力救济
是指在没有中立的第三者的
介入下， 依靠自身的力量实
现权利。 你在肖某两年一直
躲着不见的情况下， 偶遇肖
某后求清偿欠薪， 无疑具备
该特征。

当时， 你没有实施肢体
或语言暴力， 意味着你的行
为并没有超过合理限度， 不
为法律所禁止。 更何况当时
身处超市， 如果肖某认为自
己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或身
体 、 精神受到伤害或威胁 ，
完全可以呼救， 或者在进入
卫生间后第一时间通过报警
等寻求保护和帮助。

另一方面， 你对肖某的
死亡没有过错。

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 ，
前者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
造成某种损害结果， 而希望
或者放任该损害结果的发生；
后者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
为会发生某种损害结果， 因
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 或
者是已经预见但却轻信可以
避免的主观心态 。 很明显 ，
你的目的只是为了让逃避义
务的肖某支付欠薪， 并没有
侵害肖某合法权益的目的和
动机， 根本不知道也无法预
料到肖某会借口上卫生间避
开你的视线， 进而跳窗逃走。

相反， 肖某作为一名成
年人， 就算是其人身安全真
的受到威胁， 也应当对威胁
与跳窗可能带来的损害之间
有着足够的认知、 比较和判
断。 其选择跳窗， 当属自甘
冒险。

再者， 你的行为与肖某
的死亡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
因果关系， 即肖某的直接死
因是跳窗， 与你讨要欠薪之
间并没有内在的 、 本质的 、
必然联系。

廖春梅 法官

欠薪老板逃跑时摔死
追债员工承担责任吗

·广告·

婚后父母出资购房，离婚后该怎么算？

【案例】
段女士开了一家小型公司 ，

雇有几名员工 。 由于公司刚起
步， 条件有限， 段女士就和员工
们在一间房内办公。 2019年5月
的一天早上， 段女士驾车到公司
后 将 轿 车 钥 匙 放 在 办 公 室 桌
上 ， 之后又外出办事 。 员工曹
某见状， 就拿了车钥匙私自驾驶
段女士的轿车外出， 结果在行驶
途中将行人崔某撞伤， 造成其八
级伤残。

交警部门认定曹某对事故负
全部责任。 为此， 崔某将曹某和
段女士及其交强险保险公司一同
告到法院， 要求三被告赔偿其损
失15万元。 其中， 伤残赔偿金13
万元、 医疗费用2万元。 法院经
审理， 判决段女士对超出交强险
部分承担 30%的过错责任 ， 计
9000元。

段女士想不明白： 把车辆钥
匙放在自己店里的桌子上也有过
错吗？

【评析】
《侵权责任法》 第四十九条

规定： “因租赁、 借用等情形机
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
时， 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
车一方责任的， 由保险公司在机
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
以赔偿。 不足部分， 由机动车使
用人承担赔偿责任； 机动车所有
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 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
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第二条规
定： “未经允许驾驶他人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 当事人
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
定请求由机动车驾驶人承担赔偿
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机
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
的，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但具
有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
形的除外。”

由上述两个规定可以看出 ，

驾驶借用、 租赁、 转让的机动车
以及非盗抢等情形下擅自驾驶他
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给他人造
成损害，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
的， 由机动车的运行支配和运行
利益的享有者承担责任， 由所有
人或管理人承担过错责任。 即由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
内予以赔偿， 不足部分由机动车
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 机动车所
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 对
不 足 部 分 也 应 承 担 相 应 的 赔
偿责任。

对于出租、 出借机动车致人
损害的， 认定机动车所有人具有
过错的情形， 上述司法解释作了
列举。而对于未经允许（不包括机
动车被盗抢的情形） 驾驶他人机
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如
何认定车辆所有人是否存在过
错， 上述司法解释未作规定。 对
此， 应当看是否履行了对机动车
妥善保管或管理的义务。 而对是
否妥善保管或管理的认定， 应以
通常的注意义务为标准， 比如人

离车却未锁车、 未熄火或未拔车
钥匙、 随意放置车钥匙或交予他
人暂管等， 这实际上是放任他人
使用，主观上存在过错。 相反，如
果所有人已经尽到了通常的注意
义务，如所有人已经锁好车，却因
行为人掌握开锁的技术而将车开
走的，不能认定为所有人的过错。

本案中， 曹某私自驾驶他人
车辆撞伤崔某， 应承担主要过错
责任。 段女士将车钥匙随意放在
桌上， 未能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
的管理义务， 为曹某开走车辆并
肇事提供了条件， 也具有一定的
过错， 因此应当对超出交强险赔
偿责任限额 （死亡伤残赔偿限额
11万元， 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万
元）的部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曹某承担7成、段女士承
担3成的过错责任，是适当的。

这个案例告诉人们： 车主务
必保管好自己的车辆以及包括车
辆钥匙在内的相应配件， 以免产
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潘家永 律师

邰怡明 插图


